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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能人”的伦理使命（游伟） 

一提到“能人”，总会使人有一种肃然起敬甚至望而生畏的感觉。这是因为，“能人”之“能”常常是普通人梦寐以

求却又难以成就的人生目标。 
有些能人的能力可能是上天赋予的，所以，一般人通常不容易成为音乐家、艺术家和舞蹈家；有些个人能力则可以通

过机遇与个人奋斗的结合而拥有，比如成为政治家、发明家、演说家乃至于现在已被广为称呼的所谓专家、学者之类。其

实，世上之人大多是各有所“能”，只是绝大多数人在默默无闻中重复从事着某种普通职业，愿意去过尽可能“平静”的

生活，所以才渐渐成了社会生活中的“普通”之人。这也使得少数“能人”得以日益凸现与活跃，每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

点。当然，他们也就更容易成为“众矢之的”——这或许就是生活的辩证法和常理所在。 
我想，这个社会总是会产生而且也是需要那么一些或者一群“能人”的。他们开拓、创新的精神和成果，引领着世界

不断进步和向前发展，他们的所思、所想，往往超越常人，他们给人们带来新思维、新科技、新视觉，让更多的人分享着

现代文明的果实，体味着生活的乐趣和意义。所以，“能人”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，受到众人的尊敬甚至崇拜，自然无可

厚非。 
不过，“能人”之“能”或许更多的是一种天赋、技能和水平的称谓，它本身并不包含人格、伦理、道德价值的预设

和评判。事实上，“能人”给社会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水准的提升，他们（尤其是作为“公众人物”的能人）常常成为人

们人格精神的重要依托和希望。当某些在政治判断与把握，在相关技能、水平上堪称“能人”的人，利用其“能”做出有

背公德、危害公众利益，甚至从事违法犯罪的勾当之时，他们对人们道德情感、社会信赖甚至政治信仰所构成的伤害要远

远大于普通之人。这也是我之所以长期以来一直不能认同对所谓“能人”违规、违法甚至犯罪行为给予普遍从宽处罚的重

要缘由。 
“能人”是社会的精英，应该力争成为社会良心的代表和社会良知的载体。他们必须坚守社会生活和个人行为最基本

的伦理底线，他们不仅应当以自己的政治智慧和精神、物质创造去造福世人，更应当用自己那个群体及其个体行为所体现

的高尚人格和精神品味去感染和引领社会——这是他们的社会责任，也是他们最基本的伦理使命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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